关于星河实验小学安全工作先进个人的表彰决定
各位老师：
为进一步激励广大教师积极投身学校安全工作，提高全体教师的安全意识，推动学校安全工作的高效运行，确保学校校园有序、稳定、安全，保障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生命安全，经自主申报，各年级推荐，学校审核，决定对等蒋晗等12位教师授予安全工作先进个人的称号。
具体名单如下：
蒋晗，沈慧敏，孙阳，许佳，黄欣，周雨沁，王君，程嫣姣、吴凯、蒋彩云、顾海艳、周全万
[bookmark: _GoBack]希望受表彰的先进个人，珍惜荣誉，戒骄戒躁，再接再厉，再创佳绩，其他老师以先进为榜样，进一步增强做好校园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齐心协力，真抓实干，为不断开创校园安全稳定工作新局面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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